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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财字〔2021〕89号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对2020年度部门整体

支出及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各预算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文件规定，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经研究决定对5个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及12个扶贫项目和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此次绩效评价采取自检自查及第三方“直接介入”抽查方式，由县财政局组织开展相关工作

二、绩效评价对象及内容
（一）绩效评价对象
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抽取到的部门（单位）为：梁河县教育体育局、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梁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梁河县医疗保障局、梁河县勐养镇人民政府。
2.项目支出绩效评价
本次抽取的评价项目如下：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项目名称

	1
	梁河县水利局
	芒东镇清平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

	2
	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	梁河县肉鸡养殖扶贫车间建设项目

	3
	梁河县自然资源局
	梁河县勐养镇邦盖等4个村土地整治项目

	4
	
	梁河县2019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（新）

	5
	梁河县勐养镇人民政府
	勐养镇村内道路建设项目

	6
	
	勐养镇集中供水工程项目

	7
	梁河县遮岛镇人民政府
	2019年农村“厕所革命”州县级配套资金

	
	梁河县芒东镇人民政府
	

	
	梁河县勐养镇人民政府
	

	
	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
	

	
	梁河县河西乡人民政府
	

	
	梁河县曩宋乡人民政府
	

	
	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
	

	
	梁河县大厂乡人民政府
	

	
	梁河县小厂乡人民政府
	

	8
	梁河县教育体育局
	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

	9
	
	梁河县学前教育建设项目

	10
	梁河县民政局
	梁河县龙窝温泉荣军康复中心二期改造项目工程欠款

	11
	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	下达梁河县城区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项目资金

	
	
	

	
	
	

	
	
	

	12
	交通运输局
	勐养渡口建设


（二）绩效评价内容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内容：单位整体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和资产运行，以及涉及到的职责履行、履职效益等绩效情况;
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内容：绩效目标完成、财政资金落实、使用情况、项目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完成绩效目标采取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等情况。
三、组织保障
为使绩效评价工作在组织上得到保障，请各相关单位接文件后由领导牵头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并将专人姓名联系电话报送梁河县财政局绩效监督管理股曹加荣处。

四、评价方式及时间安排

本次评价采用现场评价的方式，第三方将于2021年10月11日开始对所选部门（单位）及项目进行评价。
五、工作要求和评价结果运用

1.此次绩效评价采取第三方"直接介入"抽查方式，由县财政局组织开展相关工作。

2.绩效评价期间，各相关单位积极配合和提供中介所需的相关资料。

3.县财政局根据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结果，经论证、审核、认定后通报相关部门，并报县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府、县政协、县纪委办公室，同时在梁河县财政局政府信息网站上公开。

4.相关绩效评价结果纳入下一年度单位预算、项目资金安排考核，并为完善财政资金管理、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5.各相关部门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中，如有问题和建议，请联系：县财政局绩效监督管理股（电话：3019058）


       梁河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0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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